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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 

藝桃趣 2020 年藝術家進駐 

遴選簡章 

一、宗旨 

  以扶植文化、藝術與創意產業人才為目的，活絡文化產業跨界合作與

異業結盟，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以下簡稱本館）部分空間興辦結合創作

與地方文化的「藝桃趣創意基地」，營造一個讓創藝工作者工作、聚會、

交流、展示的據點。一方面透過館舍空間資源，提高進駐藝術家與地方民

眾接觸交流的機會，另一方面，則透過這些創藝工作者的多元觸角，和地

區內的人、事、物產生有機的互動，揉合傳統與創新，增廣市民文化藝術

視野，成為桃園當代文化的生產苗圃。 

二、相關說明 

  本次遴選預計公開招募 7～10 組(備取 3 組)之獨立文化、藝術與創意

產業工作者或團體進駐本館 2、3 樓的空間。每進駐單位 3～6 坪（依實際

狀況調整），以一年一約的模式，使用該空間為創意生產的基地。 

三、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四、遴選資格 

  對桃園當代藝術、文化有探索熱忱，年滿 20歲設籍於桃園的市民，或

登記立案的法人團體，不限領域與媒材即可申請，但需自行考量計畫屬性與

空間條件，未來駐館藝術工作者可視進駐狀況優先續約，進駐時間最長 2年

為限。為活化藝文創作團體發展機會，曾進駐本館之藝術家(藝術團隊)不具

遴選資格，不可重複申請。 

五、收件時間 

每年度僅開放收件一次，自 2019年 7月 1日起至 10月 11日止。 

 年度徵件 

收件截止日 2019年 10月 11日 

公開遴選日 2019年 11月 

結果公告日 2019年 11月底 

進駐期間 自 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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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駐地點 

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 2、3樓藝桃趣創意基地空間 

藝桃趣創意基地空間 

工作坊空間大小與每月管理費用收費標準 

工作室空間 坪數 
管理費用 

(400元/坪) 

204工作室 7 2,800元 

205工作室 6 2,400元 

206工作室 5 2,000元 

304-1工作室 9 3,600元 

304-2工作室 5 2,000元 

304-3工作室 5 2,000元 

305工作室 5 2,000元 

 

 

 



 

3 
 

 

七、申請辦法 

  下載並填具申請表，並於 2019 年 10 月 11 日（五）前完成寄出

（以郵戳時間為憑）申請。 

如有其他疑問，請以 E-mail 來信詢問：letitiawang@taoyuancf.org.tw 

八、遴選方式 

  採「公開遴選」的方式，邀集 3-5 位各領域學者專家組成遴選委員會，

依實際遴選項目進行遴選工作，未符合評審委員所認定之標準者得從缺。評

審委員不得接受外界請託，亦不得對外公開評審之過程與結果，影響評審之

客觀與公正。，並不得審核與其本人直接相關之申請案。且為使評審會議保

持獨立客觀，基於尊重申請者之隱私權，評審會議不對外公開。遴選結果將

於 2019 年 11 月底前，公佈於官方網站及本館粉絲專頁，並以電子郵件

通知，未經錄取及因故未進入審查流程者不另行通知。 

九、進駐內容 

1. 文化館方同意提供服務如下： 

◼ 提供進駐方不受開館時間限制之進駐空間與相關公共設施。 

◼ 搭配文化館展覽與推廣之相關行銷活動。 

◼ 協助進駐方連結環境資源(獎助資訊、議題連接、合作對象等)，累

積經驗與結果。 

◼ 安排進駐成果聯合展出檔期與展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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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駐方同意配合以下工作項目： 

◼ 進駐合約期間內，配合文化館方活動實施兩場以上講座或工作坊，

以利推廣。 

◼ 盡力搭配文化館業務相關之文宣與推廣活動。 

◼ 年末進駐成果聯合展出 

◼ 進駐方提供之內容，如非自行創作之音樂、圖像、文字等，均應自

行取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如侵害他人著作權，概由進駐方自行負

擔法律責任。 

◼ 場地管理費用每半年繳交一次，請於 2020年 01月 10日及 06月 10

日前以匯款方式繳納，並於匯款完成後主動通知館方。 

◼ 進駐空間與公共空間之清潔維護。 

 

十、續約 

1. 文化館將於合約結束前 1個月，邀集 3 位藝文領域學者專家辦理進駐評

鑑會議，總分高於 70 分者得優先續約，唯續約不得超過 1 次(進駐最長

2年)。 

2. 合約終止後，進駐方須於期限內清空搬離，並將空間恢復原狀。 

3. 雙方如因故欲提前終止合約，須提前 1個月告知。 

 

十一、 進駐注意事項 

1. 館方僅提供場地及公共使用設備，下列事項須由進駐方自行負責： 

◼ 駐館所需材料及相關設備。 

◼ 進駐空間場地佈置與日常清潔用品。 

◼ 進駐、展覽與合約期滿撤出之搬遷事宜，均由進駐方自行負責，文化館

方不提供人力、器具、運費及暫置空間。 

2. 本館屬公共場域，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如發生遺失之情形，館方不負任

何責任。 

3. 進駐方如發生危害本館安全之情事，文化館方得糾正或限期改善；情節

重大者，館方得終止合約並要求進駐方限期清空搬離。進駐期間，館方基

於安全或緊急時間須進入工作室勘查時，得不經使用者同意進入工作室，

進駐方不得異議。 

4. 進駐方於進駐期間內，如有任何人員傷亡，除文化本館建築體所致者外，

均由進駐方自行負責，館方不負擔任何醫療相關費用及賠償責任，因進

駐方使用設備或場地不當所造成之損害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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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桃園市土地公文化館」為公共場所，不得進行公開之藝術外商業行為

或有關色情、賭博、私人招待所等行為。若有其他違反公共安全規定之

行為，概由進駐方完全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6. 本契約條款未詳盡或未妥善事項，得由雙方洽商協議訂定後實施。前項

非經雙方合意，做成書面紀錄，並簽名蓋章者，無效。 

7. 如有訴訟，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二、 重要事項 

1. 以每坪 400元管理費用（含用電、清潔、空調等）租用工作室一間，

且可優先申請館內各式空間。 

2. 館內開課收入將扣除 10%之個人所得稅及 1.91%之二代健保費。 

3. 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因前開情事致

使營運團隊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駐館者應對駐村地營

運團隊負全部賠償責任。 

4. 本會得保留簡章內容變更及最終解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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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 

2020 年藝術家進駐藝桃趣報名表 

藝術家/團隊

名稱 
 

國籍  

聯絡人  

聯絡電話/手

機 
 

E-mail  

LINE ID  

聯絡地址  

欲申請工作室 請排序 

申請人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 

（重疊浮貼） 

 

茲保證遵守「2020年藝術家進駐藝桃趣遴選簡章」之各項規定，並證明提送相關資料皆正確無誤。 

此致  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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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藝術家/團體履歷表 

藝術家/團隊

名稱 
 

網站連結  

簡介 

 

作品介紹 

(可檢附電子

檔) 

 

得獎/展覽 

紀錄 

 

預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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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進駐計劃書 

計畫名稱  

目的 
 

期程  

編制 
 

內容 

 

社會回饋 

 

 


